
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學院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施行要點 

 105年10月5日105學年度第1次院課發會議訂定 

105年10月17日105學年度第1次校課發會議通過 

106年4月19日105學年度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

106年5月15日105學年度第4次教務協調會通過 

一、根據本校「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法」和本校「服務學習課程施行細則」訂

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105學年度(含)以前入學修習本校學士學位者。 

三、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認定方式： 

(一)服對對象：本校師生、新竹縣市及全國民眾。 

(二)服務內容：音樂行政、藝術行政或參與本院主辦之藝術季等活動演出相關

工作。 

(三)採計時數：服務每滿20小時可採計專業服務時數3小時，以此類推，最高

可採計至9小時。 

(四)認定方式：於活動一週前，向本學院提出專業服務學習登記，並於當學期

結束前提出書面申請表(如附件)，由院長蓋章核定，逾期無效。 

(五)本要點規定之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認定限未支領費用者。 

四、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五、本要點須經院、南大校區教務協調會議通過後施行。 



 
(附件) 

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學院 

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時數核定申請表 
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基本資料 
姓

名 

 系

級 

 學

號 

 

服務內容 

起迄時間 小計 內容說明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共     小時 
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共     小時 
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共     小時 
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共     小時 
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共     小時 
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共     小時 
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共     小時 

 

服務心得 

專業服務學習活動照片

(3-5張)及心得(50字以上) 

 

專業服務時數核定欄 

時數核定者  核定時數          小時 

院辦公室核章  院長核章  

註： 

1.本要點規定之專業性服務學習活動認定限未支領費用者。 

2.本表若不符使用請自行增列。 

 


